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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大眾文化中常見以人工智慧或其他科技手段，取代人類擔任審判者的描

寫，反映出社會對於司法系統的期待。然而，今日人工智慧的發展進程，是

否已經使這種期待有實現的可能？本文從最有可能引入人工智慧和大數據

分析等新興科技，輔助刑事法院判斷的證據類型：「統計證據」之觀點切入，

說明當代的行為科學研究已經充分證明「人類智慧」在判斷上難以避免的種

種缺陷，因此有求助於「人工智慧」的必要性。繼而說明人工智慧的發展歷

程，探討「以人工智慧取代或輔助人類審判者」的可能性。 

本文分別以使用於美國多個法域的刑事司法系統輔助軟體 COMPAS，

及我國司法院建置的第一代與第二代量刑輔助系統為例，說明以人工智慧和

大數據分析技術輔助法院進行量刑決策時，其原理、具體方式、優缺點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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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的憲法爭議。除了分別說明 2 種不同的科技手段如何輔助刑事法院進

行量刑決策外，本文也比較了人類社會對於這 2 種科技手段產出判斷結果

的接受程度，以及「人類智慧」與「人工智慧」間的互動與信任關係。 

本文主張，至少以今日的技術發展而論，仍不可能以人工智慧「取代」

人類法院對於量刑的判斷。一方面，司法當局已經意識到：若強制要求審判

者以科技的判斷結果決定量刑，固然更可能達成一致的量刑，卻會有侵害審

判權核心的疑慮；另一方面，社會大眾也不易逕行接受人工智慧判斷的結果，

因為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至今，仍難提供人類願意接受司法裁判的必備要素：

充分的可解釋性與透明性。 

關鍵詞：量刑、統計證據、行為科學、捷思法、機器學習、COMPAS 

 


